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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精英而大众：村民人人入村志村史之路 

钱茂伟 董秀娟
1
 

【摘 要】：20世纪 80年代中叶兴起的村志编修，出现了全新的人人入村志现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引

谱入志”，另一种是增加“村民录”。在三十余年的探索中，“引谱入志”、村民录中隐含的“人人入志”理念越

来越清晰，呈现出公众史学的色彩。“引谱入志”有合编与分编两种方式，分编的方式更能突出村志对“人”的关

注。村民录可细分为三种，兼顾了村内村外、本土与移民。“引谱入志”使家谱由一姓之谱而百姓之谱，实现人人

入志，增强了村志的人文性与可读性，宜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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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村志的编修，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由于受新时代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人人入村志、村史现

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引谱入志”，即在村志中加入“家谱”“世系表”“家族史”。村志中的“家谱”是“百姓联

谱”，即村中所有姓氏家谱的汇编，有别于传统一姓家谱，可简称为“村谱”。另一种是增加“村民录”，类似于村民户口账，

把每户人员基本情况以表格形式收录于村志村史之中。“引谱入志”现象近几年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学人多持肯定态度。相对

说来，村民录尚未引起学人的关注。本文拟在公众史学视野下，对三十余年村志村史编修中引入家谱、村民录现象做一专题研

究，对其背后的“人人入志”意义做出全新的阐释。 

一、“人人入志”的发展历程 

（一）引谱入志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村志与家谱率先在浙江金华地区开始合流。浙江金华永康县象珠镇官川村“借编志东风，重修家

乘”1，他们创造性地把家谱与村志结合在一起，编写出《官川村志》，其中家谱部分占据一半以上。除主姓《胡氏宗谱》之外，

《官川其他姓氏支流世系》记载了其他姓氏村民的谱系。此间原因在于，金华是浙江传统家谱编修较发达地区，村中老人熟悉修

谱活动。村志虽是全新的现象，但它以村为单位，与村中原有家谱编纂有共通之处，均是村民看得见的乡村集体文化编修活动，

用冯尔康话说，“族谱是民众史”
2
。 

此后，不少村志编修人便沿着“引谱入志”的道路前进，如《河头村志》、吴世春主编的《前洪村志》、何斌主编的《何麻车

村志》、卢梦凯主编的《寀卢村志》等。1994年 12月出版的《河头村志》出现了《村民世系表》，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的贾

氏，不分男女，人人入谱。由自然村的一姓宗谱，到行政村的多姓村民世系表，这是一大创新。宗谱是独立的体裁，在村民史中，

改称“世系表”，且前加“村民”，显然更合村民史要求，更合时代潮流。它的公开出版方式也作了灵活处理，“《河头村志》

在寻求正式出版时，出版社根据禁止出版族谱类书籍的有关规定，不让收入《世系表》，农民们便来了个移花接木。结果，问世

的村志 1500册，有两个‘版本’。”3《前洪村志》分为“记事编”与“人口编”，“人口编”下有世系。编者说：“我们想在

编写一部志、史、谱（人口）结合的村志方面，探索一条新路。”
4
可见，虽然已经有了“引谱入志”的村志，但两者如何更好

地融合，一线修志人员仍然在探索。时任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魏桥称《前洪村志》：“全书设计跳出常规，分设两大编，

一为记事编，二为人口编，使事和人密切相联，又突出人的活动和作用，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颇有见地的创新。”5“记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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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村志的内容，“人口编”可视为“谱”的内容。村史既需要通过村庄建设发展来体现，也需要人的历史来体现村民的主体

性。永康《何麻车村志》的顾问是吴世春，因此“引谱入志”模式上与《前洪村志》是一致的。1999 年浙江金华永康《渔父里

村志》也是分为“记事”与“人口”两编，有全村各姓村民的世系。《寀卢村志》分为上中下三篇，中篇是各类文献、文件的汇

总，而上篇可视为村志，下篇为世系，在整体的架构上与《前洪村志》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引谱入志”的村志。 

在“引谱入志”的热潮中，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金华市地方志办公室也不失时机地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召开相关学术会议进

行探讨。1994 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金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金华联合召开浙江乡村文化研讨会。孙达人肯定了“引谱入志”

现象，“从修族谱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编纂村志，这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巨变而发生的史学上的重要转折。同时，把

族谱提高到村志，这是教育农民自己，激扬民族自信、自强精神最直观生动、最明白易懂的教材，也是沟通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

一条情感上的纽带和桥梁。”
6
可见以家谱为载体实现人人入志的设想不仅得到了实践，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可。蔡锦涛主张编村

志时要包括各姓家谱的内容。71995 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永康市河头村在永康联合召开中国乡村文化研讨会暨《河头村志》

出版发行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 30多位参会专家对《河头村志》出版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比较一致

地评估为“农民自己创造历史，众人写志，众人入志，众人用志，众人藏志，是神州大地的新鲜事，是农民自我觉醒的表现”8。

在发行仪式上，秦晖发现村民对《世系表》的反应更为兴奋。这些祖祖辈辈与泥土打交道的淳朴农民第一次看到自己、家人和历

代祖宗的名字‘上了书’，他们都是史志留名的人！”
9
可见“引谱入志”受到村民的欢迎。通过两次会议，“引谱入志”受到

了全国学者的关注与肯定，这也为“引谱入志”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0—2009年，“引谱入志”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村志编者明确强调了村志要实现人人入志。在浙江金华地区，2002年

《华溪中心盛村志》、2004年《蔡宅村志》、2005年《东河七一村志》相继出版。《东河七一村志》体例与《前洪村志》类似，分

为“记事编”与“人口编”。该村有修谱的传统，主姓为何氏，因此该村志的“人口编”分为两篇，用谱系图来表示，分别为

“何氏世系”和“其他姓世系”。在编后，总编裴新生阐述了“引谱入志”模式：“在人口编中，我们将村中的主姓何氏的世系

源流，按照三代模式编纂，既方便村民查找家庭成员，又大大节约了村志的篇幅。同时将居住在七一村的其他姓氏的世系，也登

入在村志中，使村志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又有利于村民的团结。”10 在浙江省以外，其他地区“引谱入志”的村志也有发展，

并逐渐形成当地的特点。2001年，江苏省徐州市《马楼村志》、安徽宣城《龙井春秋》出版。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宅坦村有浓厚

的宗族文化，胡姓为当地大姓。《龙井春秋》是该村的首部村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宅坦经纬”侧重村志的内容，下篇“谱

海纵横”既有对谱牒资料的整理，也加入了“现代世系”，称“凡我村人（含旅外族人和异姓村民）不分贤愚高下，无论男女均

予以编入。”11《龙井春秋》副主编胡昭仰提到加入“现代世系”的目的：“不仅为了保证世系的完整与连贯性，更主要的是调

动人人参与村志、热爱本村的积极性，以及凝聚迁外族人认祖寻根、关怀与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一变以往编写村志只在少数赞助

者与编写出版者小圈子中活动的偏向。”12在编写村志过程中，“引谱入志”编写方式也的确收到了人人参与的效果，胡昭仰因

此感叹：“这就使我们开始尝到了‘志谱结合’这一尝试的甜头。”
12
2003年，山东省莱西市《朱（土冓）村志》《董格庄村志》

出版。2004年山东省莱西市《解家泽口村志》《咸家屯村志》出版。山东莱西市这四本村志体例基本是分成“自然社会”与“姓

氏族谱”两卷，出现这种情况应是相近地域互相学习的结果。《解家泽口村志》提到，在编写时反复学习《朱（土冓）村志》的

内容。2004 年河北邢台《窑坡村志》出版。2006 年陕西省榆林市《吉镇村志》出版。2009 年山西省吕梁市《后刘家庄村志》、

河南省安阳市《盘山村志》出版。《盘山村志》附录部分有各姓世系表。编者在《关于成立〈盘山村志〉编纂委员会的告全体村

民书》一文以非常朴实的语言阐述了人人入史的理念：“乡亲们，您或许没读过很多的书，但总该听说过这样的话：‘人活百岁

要留名，草长一秋必留子。’这个‘名’和‘子’对人对草都非常珍贵，都要很好地保存与传播。大到一国一个民族，小到一村

一户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发展过程，人们将它记下来，也就是志下来，就叫做史书。”13虽然在修志实践中已经有不少通过

“引谱入志”来实现人人入志的村志，但多数编者并没有对此种做法的意义作过多的阐释，《龙井春秋》和《盘山村志》的编者

则明确指出“人人入志”的意义，并有意识地借助村志实现“人人入志”理想。 

2010—2020年，“引谱入志”越来越往公众史学方向发展。2010年，河南省郑州市《沈庄村志·家谱》、云南省大理州《大

围埂村志》、浙江省杭州市《谢田村志》出版。《沈庄村志·家谱》中家谱部分包括宋姓三门家谱和其他姓氏家谱。《大围埂村志》

专设“族谱”一章。该村马姓和杨姓是大姓，村志除了收录两个大姓家谱外，还收录了其他 9个姓氏的家谱。《谢田村志》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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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村民世系表，包含全村 58个姓氏。原本谢田村几位陈姓老人提议续修宗谱，没有想到修村志。后来几经商讨酝酿，“认为

编修宗谱不能全面反映谢田村的历史与现状，应该与时俱进，编修可以全面反映地情、传承文化的村志。”14这表明修村志的初

衷已逐步由修谱转变为传承村史。2012年“引谱入志”村志有浙江省杭州市《绿景村志》、浙江省衢州市《白沙村志》。2013年

有山东省德州市《陈公堤口志》《郭家庵村志》，2014年有上海市奉贤区《陶宅志》、陕西省榆林市《桑园村志》等。《桑园村志》

分两卷，第一卷“村志”，第二卷“家谱”。主编马腾明说：“相较而言，乡亲们更看重家谱，对‘立家谱’更感兴趣。这可能

源于朴素的对个人生命过程的关注意识。”152015年，陕西省西安市《周宋村志》出版，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周家寨”，第一

章为“周家寨村史沿革”，以下各章为各姓的家族史。第二篇为“宋家寨”，第一章为“宋家寨村史沿革”，以下各章为各姓的

家族史。每户都配上了家庭合影。笔者所见最早加入“家族史”的村史是 2003 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把什村史》。《把什村史》

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村史”，下卷“部分家族史及家谱”，可惜该村史收录的只是部分家族史和家谱。山东东营市利津县《临

河村志（1900～2010）》同样采用了“家族史”的称呼。《临河村志（1900～2010）》主编王曰华是临河村人，是县史志办工作人

员。《临河村志（1900～2010）》分为村志、家族史、附录三部分。家族史，记录了全村 84个家族的原籍、迁移过程、家族人员

的主要经历，绘制了家族繁衍脉络示意图，插入每个家族的全家福。《临河村志（1900～2010）》将人物入志的想象空间发挥到极

致。首先，既保证了“人人入志”，也解决了公开出版问题。《临河村志》编委会每项工作都做得格外细致。一封《致临河全体

村民的一封公开信》，把编修村志的意义、具体安排告知了村民。初稿完成后，让家族代表对家族史进行校对，让村民参与到村

志编纂中，真正调动了各家各户的积极性，84 个家族全部都写了家族史。家族史公开出版问题会遇到不少难题，一方面是村民

不愿公开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家谱类书籍出版存在限制。《临河村志》通过人人参与、人人校对，解决了两大出版难题。笔者

主编的《藕池村百姓联谱》，因为某些村民忌讳公布年月日，便没有公开出版。第二，汇编当代家族史。临河村没有修谱传统，

编者通过发动村民写家族史，开创了这个村的修谱先例，这是一大创举。家族史涉及上下四代人，以四代人的人生经历串联出 84

个家族的百年历史，这是典型的由小家谱汇编而成的百姓联谱。这种百姓家谱模式值得效仿。虽然成本、要求会很高，各种工作

需要做得很细致，但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激发了村民对编修村志的热情，也使得编纂过程更为顺利，村志的作用能真正发挥出

来，可避免活人入志容易出现的后续争议问题。万事开头难，只要核对到家，自然可以做好工作。第三，收录了每户人家的合照。

这是古代修志不具备的条件，现在可以为每个人留下照片。每户都拍全家福，操作难度系数相当大，但大多数的家族都应主编的

要求拍了全家福，由此可见村志编纂中的许多难题是可以解决的。 

（二）村民录 

早在 1988年编印的浙江仙居福应街道《大路村志》(徐哲美主编)已有村民录。该村民录分为“户主和配偶”“子女及其他

成员”两栏，每个名字下面记录出生年月。1997年完成的《大路村续志（1988-1996）》仍然有村民录。1995年的山西晋城市阳

城县的《上伏村志》设置“户口人名录”，“此处所录户口以 1948年发放土地证户口为基础，加入至 1994年底出生的(未成年

死亡的不录)、迁入的、嫁入和赘入的、收养的；已逝世的加黑框；已分居的仍按一户列入；新迁入的新立户口；男性赘至和女

性嫁至外村的只列本人；男性出继和女性嫁在本村的两处列名，子女列在新家庭。丈夫死亡后或离婚后改嫁外村的不再列入。”16 

2012年出版的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四间房镇《大吕庄村志》设置了“大吕庄村民统计表”。《大吕庄村志》编者明确提出了“人

人入志”的理念：“在‘人口’章中，为了全面体现《大吕庄村志》编纂委员会‘以人为本，人人入志’的理念，专设‘大吕庄

村民统计表’（含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大吕庄籍人）并附上‘全家福’部分照片。”17此志借鉴了《盘山村志》。大吕庄村和盘山

村属于安阳市，《大吕庄村志》编者邀请《盘山村志》的总策划彭士俊来介绍村志编写的情况。虽然《大吕庄村志》并未像《盘

山村志》一样加入村民世系表，而是采用了村民统计表的方式，但这两本村志都实现了“人人入志”目标。此前虽然不少村志都

采用了村民录，但并没有指出其在“人人入志”方面的意义，《大吕庄村志》的编者则明确了这一点。 

受限于形式，村民录所能记载的内容较少，因此如何丰富村民录的内容是修志者需要思考的。2003 年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潘山村志》设置“村民家谱”章节。当时该村有 69 个姓氏，家谱部分仅重点记录了几个姓氏的来历和历史上的黄姓村民。

该村志设置的“当代潘山村民家庭成员简况”一节重点记录了当代村民。《潘山村志》在村民录之外还附有部分家庭照片。“编

写人员力求从整体上如实反映全村历史的同时，努力尝试以传统家谱形式，记载全村村民的家庭情况，并拍下了 2001至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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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各家庭成员的照片，以使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历史的记载。”182019年出版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凤凰村志》在设置“户主某

家庭成员表”之外，还为每户配一张全家福和一句手写的话。主编莫艳梅认为“这是民情、民意、民愿的较好体现。”19可见在

适用村民录这一形式的同时，辅以全家福等内容，村志内容会变得更加生动。 

“引谱入志”与村民录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人人入志、人人入史”理念的发展过程，这与公众史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

的。在修志实践中，编者逐渐有意识地以村志为载体，让村民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与历史，这是值得大加赞赏的。 

二、“人人入志”的方式 

（一）“引谱入志”的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村志与家谱合编。合编是直接把家谱收录到村志的某一章节之中，如放在“姓氏”下面，或以附录形式出现。比如

2004年蔡锦涛主编的《蔡宅村志》收录各姓世系。上文所提及的《谢田村志》《盘山村志》《后刘家庄村志》等也如此。2016年

的宁波鄞州区横溪镇《钱家山村志》也属“引谱入志”体裁。2016年的山东威海市荣成市王连街《阴亮村志》，分村志篇、宗谱

篇、传记篇三大部分。受限于村志篇幅，此类村志收录家谱的内容比较少，多只有世系表。 

第二种是村志与家谱分编。分编是村志与家谱分册，占据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内容。上文所提及浙江地区内容分为“记

事”和“人口”两编的村志，与山东莱西市的内容分为“自然社会”和“姓氏族谱”两卷的村志即属此类。陕西的《周宋村志》

也是如此。2014年上海的《陶宅志》直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陶宅志》公开发行，下卷《陶宅志人物谱家谱》内部发行。“《陶

宅志人物谱·家谱》共收集家谱 103个，家庭照片 238张，涉及到家庭 1801户，5126人，其中在世的有 4218人，去世的有 908

人，不仅涵盖了全村的家家户户，还追记了祖辈的逝世人物和远离本村的家乡人。”
20
“因为涉及到家庭资料和个人隐私，定为

机密，每本书有编号，按编号定人分发，签订《信息保密承诺和保证书》。”20这种做法将村志中不适合公开的部分进行了妥当处

理，解决了记录与传播间的矛盾，避免了村民的额外担忧。这种分编的方式更能具体展现个人的历史。姚金祥评《陶宅志》时写

道：“以谱入志，谱志结合，这是《陶宅志》的又一鲜明特色，充分体现了当今时代‘以人为本’的修志理念，值得各类志书研

究和仿效。”21笔者认为，《临河村志（1900～2010）》和《陶宅志》“引谱入志”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家谱部分既不能太简陋，

也不必把家族的历史追溯得过于久远，记录家族在当代的生活变化即可。2018年出版的河北石家庄《南郭村志》《南郭村家族谱》

采用的也是分册方式。笔者主编的第三部新村史《藕池村史》于 2020年出版，在编写过程中还完成了《藕池村百姓联谱》，旨在

书写村民、村民参与、村民分享，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在“引谱入志”的历程中，也存在村志中女性不能入谱、只为大姓修谱现象。有女性不能入谱的村志，“如后于《官川村志》

而出的《山西村志》的宗谱初稿依传统只列男系，付排之后便有村民提议；‘在世系排列上应与宗谱有所不同，女的要求排上’，

迫使该志抽版重排。”31997 年刊印的今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吉科乡采吉科村的《采家庄志·采氏家谱》，是只为大姓修谱的村

志。这本村志是河北第一部村志。编者采玉双 1985年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系，在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编写《采家庄志·采氏家谱》。

吕志毅肯定了“引谱入志”的模式，“《采家庄志·采氏家谱》由两部分构成，即以采氏血缘关系为主体而撰写的谱系部分和以

记载采氏定居所在的采家庄为辅的庄志部分。作者把两部分编印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既可以使人看到采氏家乡历经

的沧桑变化全貌，又便于了解采氏家族的流衍及发展脉络。可以说，谱志同修，是一个带有尝试性的创例，这不但是本书的特点，

且是本书的优点。”22采家庄当时是自然村，采氏为主，且采氏有修谱传统，因此村志中只有采氏家谱，没有其他姓氏家谱，有

其特殊性，但 2003 年山东莱西市《南龙湾庄村志》情况不同。它分“自然·社会”和“姓氏族谱”两卷。该村当时有 83 个姓

氏，但“姓氏族谱卷”只收录了李氏、庄氏、解氏三个大姓的族谱。显然，编者的视野尚不够宽。 

在“引谱入志”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以上两种现象？第一，修志前应明确所修的乃是一村之志，并不是专门修族谱，

“谱”的内容应是服务于村志，且家族史应以当代人的历史为主。第二，修村志时应大力发动村中所有居民参与，不能仅让部分

姓氏家族把持村志编写，要公开向全体村民征集家族史或者家族小家谱。第三，沿用传统族谱，则需注意女性应该入谱。传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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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的谱系图，只有男性，没有女性。现在，必须男女同书。 

（二）村民录的三种种类 

第一类只录在籍户的村录。2000 年 6 月王志邦、徐方祥编著的浙江省杭州市《东冠村志》由中华书局出版。编者“特设村

民名录章，使本志下限 1997 年在册的每一个村民名字都永记在这部村志里。”23该志村民录记录了村民的姓名、与户主关系、

文化程度、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及职务等信息。遵循了当年生产队习惯，按小组排列，是其长处。2001 年江苏省南京市高淳

区古柏镇《武家嘴村志》“为详尽武家嘴村人文、人事和人力、人才资源的现状，特将 1999年常住户口村民备录之。”242005年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宁新村志》“村民名录”以 2000 年 12 月底的《宁新村户口薄》在册人员为准。2007 年山东省淄博市

的《城张村志》“村民名录”收录 2004年末在籍村民。2012年山东省淄博市《西河村志》村民名录收录了 2010年 10月底在籍

村民。2017 年笔者主编的《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列有“村民表”。这两本村史的“村民表”以 2016 年在籍村民为主，

按家庭顺序排列。在时间上，只及年月，不及日，主要是防止身份证信息外泄。 

第二类兼录非村籍人员的村民录。非村籍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该村迁走的人，一类为在当地居住的外来人员。2002年

出版的《新建村志》，王志邦为顾问之一，与《东冠村志》类似，有“村民分户名录”。同时《新建村志》还把没有登记在《新

建村户口薄》但实际上居住在村里的村民也收录了，这就完善了村民录。此外，2000 年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象塘村志》“村

民录”，不仅包括在村村民，还有原象塘籍居外人口。2008 年 3 月出版的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下源村志》把外迁村民单独列

出，形成“外迁村民录”“村民录”。“外迁村民录”是指 1949 年后至 2005 年户口迁出人员，“村民录”摘自村民户口册。

2017 年的山东省淄博市《李家村志》有“家庭名录”，“家庭名录中的成员是现有家庭长辈及其下的所有家庭成员，既有村内

户籍，也有在外工作的外地户籍者”25，名录上外地户籍者、出嫁的女性、去世者会添加相应的标注。 

第三类为与家谱结合的村民录。2000 年出版的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双溪村志》有“历代谱系及现代村民录”。因

为双溪村在当时已经不存在，村民散在各个村落，所以村民录称为“原双溪村现代村民录”，同时还收录了“双溪村徐姓历代谱

系”“双溪村徐姓源流谱系”。因为横岩村和双喜村同源，横岩村人为《双溪村志》的编纂提供了许多资料，且横岩村因为种种

原因不能编写村民录和谱系，所以村志编者为横岩村编制了“横岩村徐姓历代谱系及现代村民录”，收录于村志附录中。2006年

的山东青岛市胶州市《李哥庄村志》在“姓氏”下收录了诸姓族谱，附录部分有“2004 年李哥庄村（居）民录”。2012年山东

省德州市德城区《大刘庄志》主编为马维与井玉玺。《大刘庄志》“家族宗谱”部分收录了十七个姓氏的起源、家族繁衍情况，

村民录部分只记载名字以及与户主的关系。2013年德城区《陈公堤口志》《郭家庵志》的主编为马维，因此这两本村志与《大刘

庄志》体例结构上具有一致性。2014 年出版的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庵东镇《海星村志》是该镇的第一本村志。该村志在附录部

分既有世系谱，又有家庭成员名录。世系谱与名录只有家庭成员的名字以及亲属关系，较为简略。 

三、“人人入志”的价值与意义 

习惯于国家历史研究的专家，可能会对村史村志研究缺乏足够重视。因为从行政等级来看，行政村都没级别可言，从国家塔

顶往下看，中间隔了多个层级，怎么也看不上最底层的村。村的面积也太小，多在一平方公里左右，村里就一些平凡的村民，无

轰轰烈烈的事迹。村村修史志，既是没有必要的，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数量太多，修不胜修。不过，乡村振兴国策的提出，公众

史学的出现，将彻底颠覆这种陈旧的史志观念。当 41万字的自然村志《褚家塘志》、231万字的行政村志《凤凰村志》放到大家

面前时，这绝对可以让人产生思想上的震动，从而不得不考虑要刷新自己陈旧的历史理念。 

“引谱入志”现象近几年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学人多持肯定态度。戴佳臻认为：“村志与家谱可以走向融合，村志能够更

好地容纳世系，详记姓氏、家庭、人口，并且在记述上有更大的空间。”26王正伟认为：“村志中出现自己和亲族的名字，可以

激发村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也就愿意主动参与进来，帮助收集资料，提供人力、财力的支持。”27他认为要选取有代表性

的家庭入志，插入有代表性家庭的全家福。沈松平认为：“家谱世系这部分内容在乡镇村志的记载只能细不能简，借此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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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联系乡情，共同为家乡建设出力。”28易介男认为：“存史是地方志和家谱共有的功能，理所当然地要融合传承”29，家谱的

体例、内容等都可作为修志时的参考。王复兴将村志记载家族世系情况归纳为三种模式：设置家族世系章、诸姓村民设姓氏谱系

节、设家族史节。
30
 

综合地说，之所以要重视村史村志编纂，是出于以下四大因素的考虑： 

首先是因为乡村工作被提升到国策层面。当城市现代化进入高台期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让广大乡村也走上现代化建设之

路，就成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中国要建设的现代社会是“人民社会”(张维为语)，这是更高层次的治国理政目标。这

意味着国家治理的重心转向金字塔基的广大底层人民，这就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本位，转向全新的人民本位。既然国家领导治国理

政的重点转移到了乡村振兴，我们自然也要转变态度，关注乡村发展，关注乡村历史文化建设。只有乡村振兴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现代社会才能实现。行政村是国家最基层的单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既然现实社会中村及村民的社会地位提升

了，自然村及村民的历史文化建设也要相应地提升。从更广阔的空间来说，乡村是我党革命发迹之地，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如

此，自然更不能轻忽乡村往事的研究。 

其二，村史村志最能体现史志编修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对以人为本位的公众史学来说，村是广大人民出生、成长之地，对

居住在村中的人来说是终老之地，自然也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记录历史的首选对象。之所以提倡村史以村民为中心记录村史，是

因为历史是全体村民共同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最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写作，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历史

的最大公约数。国家领导层都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史学工作不以人民为中心会有出路吗？村史村志编修的提出，正契

合了史学服务人民的需求。受传统“组织本位”的大历史观影响，现行的村志村史编纂仍有较多的组织史、精英史的痕迹，总想

从村中找出大事件与大人物，而忽视普通村民历史的书写，普通村民连人名都不会出现在书中。对普通人来说，这种村志村史是

上层的历史，不是老百姓的历史。从公众史学的角度来说，村志村史要以公众为本位，村中人物及其故事才是记录的主体对象，

要“涉及社区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都有机会出现在村史中”31。小人物不仅要留下文字，也要留下照片，甚至声音、录像，这

才是全新的村民史写作。村史志编修要不要吸纳相关村民的记忆？要不要写普通人的往事？为什么要写普通人的往事？从社会

角度来看，历史就是人人组成的历史，人人处于不同位置上，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经历着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职业、不

同生活的不同经历与体悟，正是人类可以交流的部分，这就是日常生活史。它有一点历史平权主义倾向，这在村史中是可以实现

的，要求不算过分。在各种历史载体中，只有村志村史才可以真正收录普通百姓历史。他们讲述的是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

“人人入志”的过程是人人表达情感与分享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人们共同回忆过去的生活，就是在构建一种共同的文化和意

义世界，通过文字的方式赋予这种构建活动得以用一种庄严、神圣的物化形式得以传承，使这种意义、精神和文化得以延续、发

展，使一代代在现代化过程中感到孤寂、茫然、焦躁的心灵得到抚慰，空虚、失落、碎片化的精神世界得以整合、充实和丰富。”32

村民记录自己的历史，当代人记录当代的历史，最终无疑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当代人记忆数据库。村志是村庄历史、村民历史的载

体，也是村民记忆、村民情感的载体。“不管是现代的村志，还是传统的族谱，它们都是作为集体记忆的文本而存在的”，“它

们将村民联结在一起，并强化对村庄的认同。”33“对号入座”，是人之常情。村志的内容只有贴近村民生活，反映村民事情，

才能让村民喜爱。小家谱、家族史的设置无疑会使村民对村志村史倍感亲切，更愿意去阅读。以上海《陶宅志》为例，这本志书

在刊印后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陶宅志》编辑委员会主任何志明说到：“我的许多亲戚长辈不识字，却也喜欢看这本书，拿着放

大镜说‘好看得不得了’。有照片、有故事，这就是共同的精神家园，集体智慧的凝聚。”34 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分享，

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以人为中心的闭环系统，这是公众史学开拓出来的全新想象空间。未来村志村史的编修，更应发挥公众史学

精神。村志也是一种社区志，小区志、街道志都可以采用“百姓联谱”、村民录的形式实现“人人入志”，从而使村志真正成为

人民之志。 

其三，编修村史村志是乡村历史文化脱贫的需要，是加强村民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村村有发展过程，每个村有独立的历史

书写资格。就生活世界来说，每一个村都是独立的空间实体，每一个村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村的过往历

程及故事都值得记录下来。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记忆，文本自身就是物质文化载体，是文化大厦。村史志文本可以承前启后、温

故知新。历史的本质是让生活文本化或让生活数字化，文本是人类再造的一个符号世界，可以让消失的事、消失的人复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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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合并，城市化引发的拆迁与衰落，更强化了村史村志编修的迫切性。村民记忆会消失，村实体会消失，但文本不会消失。没

有文本，等承载过往的老人一走，过往一切记忆不复存在。将大脑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就可留下过往，成为永久的历史。前代

的过往承载下来，传给后人，就可温故知新，强化村民的文化自信。言说是一种敢的状态，一个不敢言说自己过往成绩的村民是

没有自信的村民，一个不敢言说过往成绩的村庄也是没有自信的村庄。从社区文化营造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乡村历史文

化建设工程，将凝聚人心，从而积极面向未来，建设的过程与建设的结果双向重要。 

其四，村史村志可慰藉村贤的乡愁。从人为本位来说，村不仅是小空间村民，也包括广大的村产乡贤。每一个村有大批迁移

外地工作的优秀人物，活跃于全国各地不同层次的工作岗位上。作为全体村民共同历史的村史村志，既是在村村民历史，也是村

乡贤的历史。打捞他们的共同记忆，就可以建构起村史村志，这是一座内外大小结合的、“顶天立地”的“文化小屋”。有了这

座文化小屋，既可留下他们的乡愁，也可表彰乡贤的贡献。这些乡贤肯定是村史村志的亮点所在，是让全体村民自豪的人物。这

种书写模式，也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 

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村志村史数量在四千种左右，其中真正能体现村民“人人入志”精神的村志村史尚在增加之中，其中蕴

含的意义值得关注。乡村史志的编修，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村志编修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真正创新所在。省、府、县三级志书，是传统的地方志编修传统。因为传统中国的地方

行政管理，只及县一级。县以下地方由宗族自治，附加保甲之类的治安与赋税管理体系。宋元明清以来族谱的编修，近于村史志。

进入新中国，国家管理逐步基层化，权力之杖一杆子捅到了底。经过 20多年的人民公社化历程，自上世纪以后，确立了乡村二

级管理体制。如此，编纂乡村二级地方志，就成了新中国方志编修的全新任务。在建立了三级志书编修制度的情况下，乡村二级

志书的编修，无疑是各级史志办全新的努力方向所在。近三十多年的村史志编修，正体现了这样的现实要求。 

其次，村村修史、修村志将结束大多数村庄“有村无史”的状态。村庄是中国最缺档案、最缺历史文化的地方。走进村中，

往往难找到多少文献材料，绝大部分村没有进入文本世界，可以说“有村无史”。编修村志是乡村历史文化止血、保底的关键，

是一项抢救性的历史文化工作，刻不容缓。对绝大部分村来说，村史村志的编修，实现了“由无而有”的突破，从而结束了“有

村无史”的局面。有了第一部村史村志，乡村确立了自身 20年一续修制度，未来才有村史志版本的升级，从而实现由低而高的

提升。 

其三，“人人入志”理念也会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分享，让村志村史与村民直接相关联。“人民中国”，得以人民为书写对

象。伴随着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修谱也不再书写大人物，更强调书写普通村民的历史。《城北村志》称：“自从盘古开天辟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历朝历代有过我们‘泥腿子’上志书的脸面吗？没有！城北历史是城北人民群众创造的，只有在当家作主站起

来、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新中国，农民才能登上大雅之堂。”35《白沙村志》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细胞有何好的作为，

哪怕是一定一点的插秧莳田、田堘拼板，都记在村志的功劳簿里，此事做的既细致又深入，社会的‘红花’，每个家庭都想戴。”36

诸葛计强调志书要为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树碑立传，《白沙村志》“为白沙村人树碑立传，是做得很充分很到位的，不曾遗

落村人哪怕是至微至细、点滴的历史功绩和佳行美事，将志书做成了一部全村人的功德谱，一组巨细不遗、尽收村人嘉行懿德的

百宝箱。”36《桑园村志》编者马腾明说：“小村之志也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客观记录小村琐事、平凡乡亲，也会让大历史有血

有肉，生动感人。”37 

其四，村史村志编修也引导家谱编修由一姓之谱到百姓之谱的转型。今日修村史村志，更要引入家谱理念。“引谱入志”最

初的动机便是为了修一姓之谱，而在实践中多种因素促使了家谱编纂的改革，出现了“百姓联谱”。修谱是百姓熟悉的传统，而

修志是政府倡导的全新活动，“引谱入志”是上下两者利益结合的产物。“引谱入志”，就将民间修谱合法化了。孙达人曾发出

感叹：“莫非历史上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因而，史学只能是少数杰出人物的专有品？莫非普通农民的行动没

有历史意义，因而也就不配登上史学的殿堂？一句话，莫非正史、地方志都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唯独族谱就是‘毒草’？史学家

现在该是从族谱发展为村志的现象中找到应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38
民国以前，村落以单姓聚居为主。新中国户口政策，让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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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得以落户，于是姓氏种类大增。经过合并以后，现在多是行政大村，姓氏更为复杂。只要转变观念，把地域和姓氏相结合，

在现代村级基层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修百姓家谱，把传统家谱变成为村谱，就可避免宗族主义，又可以实现“人人入志”，不存在

宗族主义泛滥的问题。以村为单位编纂的家谱，不可能是传统的一姓宗谱，必定是全新的“百姓联谱”。即便是“引谱入志”，

政府力量在村志编写中仍然起主导作用，村志编修增加的是村民对村庄的凝聚力，而非对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在当代无需担心

“引谱入志”会导致宗族主义的复兴。用公众史学的理念“引谱入志”，以“百姓联谱”的形式展现每个家族的历史，实现“人

人入志”，村志内容会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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